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疫苗接种单位
监督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许可/执业范围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执业许可证号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检   查  内  容
	检查结果

	是否按规定建立真实、准确、完整的接收、购进、储存、配送、供应记录，做到票、账、货、款一致。
	□是   □否

	接收疫苗时，是否双人验收、核签，并索取盖有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公章原印章的批签发证明复印件或电子文件，进口疫苗还应当索取加盖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公章原印章的进口药品通关单复印件或电子文件。
	□是   □否

	供货单位提供的“疫苗运输温度记录表”是否合规，是否如实、完整记录疫苗运输工具、疫苗名称、生产企业、规格、批号、有效期、数量、用途、启运和到达时间等内容。
	□是   □否

	冷库是否备用发电机组或安装双路电路，并配有自动监测、调控、显示、记录温度状况以及报警的设备。
	□是   □否

	疾控机构是否配备冷藏运输车或疫苗运输车配送疫苗。
	□是   □否

	疫苗运输车的车载冷藏箱及保温箱的是否具有外部显示和采集箱体内温度数据的功能。
	□是   □否

	疫苗是否尽量专库、专用冰箱存放，或划出专用区域并明显标示。
	□是   □否

	储存疫苗的冷库、冰箱温度是否严控在2-8℃要求。
	□是   □否

	存放疫苗的设备是否每天上午和下午至少各进行一次人工温度记录。
	□是   □否

	是否建立不合格疫苗登记制度，对包装无法识别、储存温度不符合要求、超过有效期等问题的疫苗是否如实登记，并采取隔离存放、设置警示标志等措施，按规定妥善处置。
	□是   □否

	对不能提供储存、运输全过程温度监测记录或者温控不符合要求的，是否拒绝接收或者购进，并立即向药品监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是   □否

	是否审核疫苗最小包装赋码情况，做到见码必扫，并及时将追溯信息上传到疫苗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实现疫苗可追溯。
	□是   □否

	检查处理意见：1.对检查发现问题，被检查单位应于一个月内完成整改，辖区负责药品监管部门应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必要时进行复查。2.其他：

	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意见及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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